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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水土保持計畫開工申報書         

申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水
土
保
持
計
畫 

計畫名稱  

核定日期及字號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實施地點及土地標示 縣(市) 鄉(鎮、市、區) 段  小段 地號等  筆( 事業區 林班 小班) 

計畫面積(申請開發面積)  

工程摘要 (請填列水土保持設施) 

核定工程造價   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本計畫農藝或植生方法 
與措施之工程金額 

          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(佔總計畫工程金額百分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繳納水土保持保證金 □免繳納 □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水土保持保證金收繳文號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□免繳納 □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
收繳文號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 
日期文號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開工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預定完工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土
地
登
記
謄
本 

登記面積 
(多筆土地請檢附清冊) 

 

使用分區  

使用地類別  

水
土
保
持
義
務
人 

姓名或名稱  

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

住居所或營業所 縣(市)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村(里)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

承
辦
技
師 

姓名  

技師科別及證書字號 科       技證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執業機構名稱  

執業機構地址 縣(市)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村(里)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

執業執照字號  

執造有效期間 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技師公會會員證件編號 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

電話(含行動電話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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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辦
監
造
技
師 

姓名 □同承辦技師(本項其他欄位免填) □姓名： 

技師科別及證書字號 科       技證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執業機構名稱  

執業機構地址 縣(市)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村(里)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 

執業執照字號  

執造有效期間 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技師公會會員證件編號 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

電話(含行動電話)  

開
工
說
明
會 

召開日期及時間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上(下)午      時至上(下)午      時 

召開地點 □基地現場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號 

備註  

檢
附
文
件(

依
序
排
列)
一
式
兩
份 

1.□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22條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： 

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(需標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期）、□水土保持計畫核

定本、□繳納水土保持保證金證明文件(無需者免附)、□承辦監造之技師證書、□執業執照及□水土保持

義務人委託監造契約文件等。 

2.□承辦監造技師加入技師公會之會員證件(影本)。 

3.□計畫目的、計畫範圍、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(檢附水土保持計畫第一至三章)。 

4.□施工位置圖(標繪開挖整地範圍、界樁位置及加註TWD97座標)。 

5.□正射影像圖或空拍圖 (需套繪施工位置圖)。 

6.□施工告示牌相片、開發範圍界樁相片及切結書、水土保持設施配置圖(彩色)。 

7.□最新災害搶救小組成員名冊（含行動電話）、開發期間之臨時防災設施說明(參酌水土保持計畫第七章) 

8.□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：安全排水、攔砂設施、賸餘土石方處理方法及地點等(檢附平面配置圖)。 

9.□水土保持設施開工說明、各設施項目、數量及預定施工期間(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07條施工順序及

參酌水土保持計畫第八章辦理，並應詳實填列工期)。 

10.□繳納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證明文件(無需者免付)。 

11.□土地登記謄本(清冊)。 

12.□依其他規定應檢附之文件。 
     上開水土保持計畫訂(已)於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開工，此致 

 

    花 蓮 縣 政 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土保持義務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監造技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 
 
 

中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